营业单位开业登记申请书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资金数额
	（万元）
	经济性质
	

	隶属单位
	
	注册号
	

	经营方式
	                             
	申请副本数量
	        个

	经

营

范

围
	许可经营项目：

一般经营项目：



	本企业依照《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申请开业登记，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谨此对真实性承担责任。

隶属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手工填写表格和签字请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毛笔或签字笔，请勿使用圆珠笔。

  2、本申请书适用于非公司企业法人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和营业单位开业登记申请。

3、隶属单位盖章，非公司企业法人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开业登记由非公司企业法人盖章，营业单位开业登记由主管部门（出资人）盖章。

⑴

负责人信息

	姓    名
	
	联系电话
	

	职    务
	
	任免机构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⑵

资 金 数 额 证 明

	营业单位名称
	

	资金数额
	万元

	隶属单位

财务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隶属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⑶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申 请 人 ：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 ：                                       
     委托事项及权限 ：

1、办理                                         （企业名称）的□设立□变更□注销□备案□             手续。
        2、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3、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4、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5、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或者经办人信息
	签    字：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具体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申请人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注：1、手工填写表格和签字请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毛笔或签字笔，请勿使用圆珠笔。

            2、设立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为全体股东；国有独资公司申请人为国务院或地方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为董事会；非公司企业申请人为出资人；变更、注销登记申请人为本企业；企业集团登记申请人为母公司。

            3、委托事项及权限：第1项应当选择相应的项目并在□中打√， 或者注明其它具体内容；第2、3、4、5项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并在□中打√。

       4、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其他组织；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是其他组织的，应当另行提交其他组织证书复印件及其指派具体经办人的文件、具体经办人的身份证件。

5、自然人申请人由本人签字，非自然人申请人加盖公章。

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

	非公司企业（公司）名称
	

	住所（经营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本企业（公司）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作出如下承诺：

1、 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2、 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

3、 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申请人：

（盖章或者签字）

年        月       日


注：1、企业设立（开业）、变更住所（经营场所）时，涉及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填写此表。

    2、公司（企业）设立（开业）登记时，申请人为股东（出资人），分公司设立登记时，申请人为公司，非公司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和营业单位设立登记时，申请人为隶属单位；企业（公司）变更登记时，申请人为企业（公司），分公司变更登记时，申请人为公司，非公司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和营业单位变更登记时，申请人为本单位。

    3、自然人股东由本人签字，非自然人股东由股东盖章。

关于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

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分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企业、公司、名称）申请将位于石家庄市_________________区（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房屋坐落的详细地址）的房屋作为住所（经营场所）。该房屋用途为住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将此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并已经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确认。

特此证明。

                                    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盖章）

                                                年     月     日

私营企业党建情况统计表
企业名称：
	党员人数（含预备党员）（无党员填0）
	党组织
建制数
	党组织
组件方式
	党组织是
否为本年
度组建
	法定代表人
是否党员
	法定代表人是否党组织书记

	
	党委
	党
总
支
	党
支
部
	单
独
组
建
	联
合
组
建
	其
他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填报人：                                填报时间：
注：此表在私营企业登记和年检时发放并收回。

